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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照國土計畫法之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公告國土功能分區

圖後，應依規定進行管制，但區域計畫實施前或原合法之建築物與土地

使用管制內容不符者，應如何處理？（25 分）

二、何謂都市計畫通盤檢討？以一個人口 15 萬人之都市（屬於一般市鎮）

為例，說明進行該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商業區之面積應如何檢討？

（25 分）

三、請分別從規劃、審議與執行階段，說明現行都市計畫法規規定有關民眾

參與之機制設計。（25 分）

四、依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，於何種情形之下，被徵收之土地之原土地所有

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

土地。（25 分）


